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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为解决外卖骑手停车难、停车乱问题，满足外卖骑手“即停即走”和候单等待的停车需求，进一步规范重点商圈周边交通秩序，保障公共通行安全，维护骑手、商户和公众的合法权益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心城区外卖骑手在取餐、送餐过程中的临时停车服务与管理，各县可以参照执行。
第三条 本办法坚持便民高效（合理规划停车区域，减少骑手违规停车现象）、安全有序（确保停车行为不影响交通、消防及行人安全）、多方协作（政府、平台企业、商户、物业等共同参与管理）共同推进的原则。

第二章 停车区域设划与设施保障
第四条 商业中心涉及到外卖行业的，需合理规划外卖停车泊位，设置外卖停车“引导标识、专用通道、停车泊位”。
第五条 沿街门店及网红店外卖骑手停车泊位设置，可优先选择人行道拓宽区、闲置空地或已有非机动车道停车泊位上，严禁占用消防通道、盲道或狭窄非机动车道。
第六条 写字楼及集中办公区域有外卖投送需求的，需合理规划外卖停车区域，方便骑手停车送餐。
第七条 商业中心、写字楼及集中办公区外卖停车“引导标识、专用通道、停车泊位”选址位置必须醒目，方便外卖骑手快速识别，骑手临停泊位尽量靠近快速通道口，减少取餐、送餐环节的滞留时间，做到高效、循环利用骑手临停泊位。
第八条 停车指示牌应设置在骑手配送员经常活动区域的显眼位置，确保骑手能够轻松找到。停车指示牌的数量和分布根据骑手配送活动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，在热门区域应适当增加指示牌的数量。
第九条 商业中心可根据自身条件，在外卖骑手停车泊位旁设置骑手休息区、等待区，提供饮用水及无线网络，就近设置外卖骑手电动车换充电设施。
第十条 沿街门店及网红店外卖停车泊位引导标识牌应当醒目，在不影响行人路权前提下，合理规划专用停车泊位，兼顾便利性与合规性，方便外卖骑手停车有序，快停快走，避免乱停乱放；树立醒目指示标识，并在停车泊位上设置清晰地标识、标线。在条件允许且确有必要时，确保不阻碍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，可考虑使用柔性隔离设施，将临停泊位与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进行适当区隔，避免其他车辆占用。
第十一条 高峰期（11:00-13:00、17:00-19:00）可在商圈入口或外卖取餐集中区域设置临时停车点，供骑手短暂停留，避免车辆长时间占用公共空间。

第三章 管理职责
第十二条 各辖区城市管理部门是外卖骑手专用停车位管理第一责任人，负责监督、指导商业主体做好骑手车位施划和管理工作；报辖区批准后指导管理主体在外卖集中区域增设停车指示牌，明确停车区位置和数量。
第十三条 商业中心、写字楼、集中办公区域管理主体要指定专人管理外卖停车事宜。引导外卖车辆规范停放，负责外卖区域设施维护，与城市管理部门、商圈物业等建立联动机制，及时巡查发现制止不合理占用，共同管理外卖骑手车辆停车专属区。
第十四条 各外卖平台应加强与各商业体对接，明确外卖通道及骑手进出秩序，将车辆停放规范纳入骑手考核，对遵守规则的骑手给予奖励，对违规者进行处罚。
第十五条 沿街门店及网红店应协助维护门前停车秩序，避免堆放杂物占用停车区。 
 
第四章  骑手行为规范
第十六条 骑手应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，不得随意乱停乱放，车辆按车头一致的要求，整齐停放，保持适当间距，避免相互碰撞或阻碍通行。
第十七条 骑手禁止在消防通道、人行横道、盲道、公共门厅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楼梯间、地下车库等区域停放车辆。
第十八条  骑手停车后应熄火或断电，确保车辆稳定，避免滑行或倾倒。

第五章  监督与保障
第十九条 各区城管部门应公开举报投诉电话，鼓励市民通过举报电话或线上平台投诉违规停放行为，及时受理并反馈处理结果，形成共管共治氛围。
第二十条 城管部门不定期联合商业中心、商户及平台企业定期巡查，通过实地抽查及时纠正骑手违规停放行为；定期组织骑手代表座谈会，听取骑手对停车服务保障工作的意见建议，并结合意见及时调整。

第六章 附则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由市城市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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